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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金城鎮賢庵國民小學學生習作作業實施辦法 

108年 9月 4日校務會議通過 

109年 1月 1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年 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2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壹、目的： 

為配合教師教學活動，培養學生閱讀、書法、寫作、觀察、實驗、欣賞與創作等能力，養

成良好學習習慣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，並做為學生評量之一，以提供高品質教學，增進學習效

果，提升教學品質。 

貳、依據： 

國民中小學十二年課程綱要。 

參、實施原則：  

一、各科作業應與課程融為一體，安排於準備活動、發展活動與綜合活動之中，以配合教學

過程，使學生獲取統整的學習經驗。 

二、各科作業應以閱讀、研究、蒐集、觀察、製作、實驗或計算等科學方法為主，以培養學

生思考、理解、發表、應用等能力。 

三、各科作業應與有關學習領域及團體活動密切配合，以增進學生之學習興趣，發揮學生之

應用能力。 

四、各科作業應顧及學生學習上的個別差異，或依難易度分等，或依習作方式分組，以求適

應學生習作能力，增進教學效果。。 

五、各科回家作業份量低年級、中年級以半小時，高年級以一小時完成為原則。 

六、若作業採數位化，則以學生數位學習相關歷程作證，替代紙本作業抽查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語文領域： 

(一)讀書： 

內容：每一單元教學之前指導學生依教師教學過程作課前分項預習活動(預習：課文大意、

語詞解釋、分段大意、課文結構、心得或感想等)。每一單元的生字或難詞，採分布

練習法。指導學生於課內分項完成國語習作內之作業。 

  批改：教師用符號或直接訂正批改，逐課(或逐日)評打等第(或分數)並批註日期，學生如有

錯誤，需在教師批閱後訂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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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寫作： 

內容： 

1.一、二年級作文： 

口述作文：以讀書單元為核心，依進度做練習。 

2.三至六年級作文：  

          口述作文：以讀書單元為核心，依進度做練習。 

                筆述作文：配合國語(文)單元內容或延伸教學，妥善安排學生書寫不同文體的文

章，作文命題必須適合學生之理解、表達能力，並斟酌學生需要、周

圍環境、事務、節序、生活等關係，與學過之課文相聯繫。學期至少 4

篇，六年級下學期至少 3 篇，且授課教師可依學生程度、特性等因素

酌予減量，惟比例不得超過全班總人數的三分之一。指導學生於作文

簿內頁寫上作文題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批改： 

1.批改前應先閱全文，注意其立意、題旨、內容、結構、段落、遣詞、造句字體、標點

符號使用等。批改時雖應盡量保持學生原意，然過分不通者，應為其修正。 

2.教師須於作文簿內適時加註眉批及總評，用語須淺近具體，多鼓勵少責難，以激發其

寫作興趣。 

3.對學生用錯之字、詞及標點符號等，除個別指導外，並應將其共同錯誤於課堂中舉例

說明，讓全班學生共同注意。 

4.學生優良作品應選出共同欣賞並鼓勵其投稿。 

5.每一篇均須以等第(或分數)評定成績，註明批改日期。 

 

(三)寫字： 

  內容： 

1.各年級習寫之硬筆字，應重視相互聯絡教學，隨機指導學生，要求作業寫得正確、美

觀。 

2.低年級以習寫硬筆字為主，得以格子大小以 1.5-2 公分見方為度，中年級以上除硬筆

字書寫練習外，兼習毛筆字。 

3.中年級習寫大楷毛筆字，得以格子 8-12 公分見方為度，可採用九宮格、米字或田字

格；高年級兼習寫中楷毛筆字，得以格子 6-7 公分見方為度。每週習寫一頁(張)，每



 3 

學期不得少於八張(六年級下學期至少六張)，利用課堂教學後習寫，或視教學需要，

規劃定時教學。可臨帖習寫，字帖及練習簿的字例，以學生學過的生字為原則。 

批改： 

1.批改低年級作業，首應注意字形的正確，再要求整齊美觀。 

2.批改毛筆字要求間架、結構、筆力以及正確、美觀、迅速、並注意墨之濃淡。 

3.為積極培養學生習寫的興趣，必要時得給予指導評語。 

4.每週按時批改，除評定等第(或分數)外，註明批改日期。 

 

(四)日(週)記： 

內容： 

1.藉由引導學生習寫日(週)記，以提升寫作上的能力，更能藉此培養學生對日常生活與

周邊事物的觀察力與敏銳度。 

2.寫日(週)記絕不只是記錄生活，描述生活而已，還可以發表自己對人、事、物的感想

或看法，記錄層次應可提升至思想、情感。 

3.可以讀書心得、生活紀要、心裡想說的話、教師自訂題目或其他為記錄內容。週記每

學期不得少於 4 篇(六年級下學期至少 2 篇)；日記每學期不得少於 5 篇，且授課教師

可依學生程度、特性等因素酌予減量，惟比例不得超過全班總人數的三分之一。 

批改： 

1.每一篇均須以等第(或分數)評定成績，註明批改日期。 

2.注意有無錯別字、標點符號的使用是否妥當，學生如有錯誤，需在教師批閱後訂正。 

3.教師應由日(週)記日內容適時指導學生行為觀念、生活常規，如察覺學生有異常狀

況，應即時介入了解處理。 

 

二、數學領域： 

     內容： 

1.按進度完成習作內練習，分次於課內或課外完成。 

2.數學課應加強圖表解析、計算、推理、邏輯、歸納等之練習與指導。 

      批改： 

1.每一題均須注意推理演算過程，不可只看答案。 

2.必須指正錯誤之所在，或以簡單說明，使學生了解之後加以修正。 

3.凡一般錯誤需推求原因，予以說明，以作再教學或複習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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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採交互訂正時，應由教師提出演算過程，完整的標準答案後，才行共同訂正。 

5.逐題批改作業，每單元除評定等第(或分數)外，註明批改日期。 

 

三、社會、自然領域： 

1.每一單元教學後，除依進度指導學生於課後完成習作外，需要指導學生於課前或課後

做蒐集、調查、觀察、實驗……等作業。 

2.逐題批改作業，每單元除評定等第(或分數)外，註明批改日期。 

 

四、各領域共同原則： 

1.依進度於課後完成習作為原則，教師基於專業自主視需要指導學生進行資料蒐集、田

野調查、模擬實作、繪畫創作、觀察、體驗、欣賞、練習……等作業。 

2.教師規範作業時應考量個別能力、城鄉差距、社經差異……等因素，協助弱勢學生克

服學習不利困難，提供公平學習機會。 

3.批改作業，每單元除評定等第(或分數)外，應註明批改日期。 

4.各項作業規定份量依最新修正通過日期實施三年後，再通盤考量是否修正。 

 

伍、本辦法經 112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